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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來函、115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

​函轉環境部「115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」，請依

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​

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9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50000893號函

辦理。

請依本評核方法辦理綠色採購，以達成115年綠色採購指

定採購項目比率95%。

因115年度績效評核方法上修，「加分項目」(購買與租賃

非指定採購項目之綠色採購)占比提高，請各單位購買第

項次44至152之產品時積極購買具環保標章產品；項次

153至178之產品採購具其他環境標誌及綠色採購範疇；

項次164至項次178則無須具有環保標章，凡採購即可上

綠色生活資訊網進行申報非指定採購項目。

請鼓勵工程及勞務採購之承攬廠商於計畫執行過程中，

積極實施綠色採購，並由承攬廠商於旨揭期限前至「民

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申報平臺」申報綠色採購金額，

本校115年度「工程及勞務採購實施綠色採購」至少需提

報4件。

115年度本組將持續推進綠色採購相關業務，請各單位採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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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

(一)

(二)

購人員務必詳閱此平和方法之說明，並轉知相關人員。

如有綠色採購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諮詢電話：

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綠色採購(含系統操作、帳密管

理)：(02)2361-1999分機438。
機關綠色採購評核與不統計審查(含綠色採購範疇、評

核標準、不統計審查)：(02)2361-1999分機441。
正本：本校各學院(不含系所及學位學程)、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(院系所學位學

程、洄瀾學院及師培中心)、本校各一、二級行政單位(各處、室、中心、組)
副本：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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